
关于印发《设立外商投资资产评估机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 

 

国资办发〔1997〕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外经贸委（厅、局），上海市外资

委，深圳市外资办，黑龙江省外资局，厦门外资委，湖南招商局： 

为了加强资产评估行业的管理，规范外商投资资产评估机构的审批工作，现将《设立外商投资资产评

估机构若干暂行规定》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设立外商投资资产评估机构若干暂行规定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一九九七年四月七日 

附件 

设立外商投资资产评估机构若干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管理，规范外商投资资产评估机构的审批工作，依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外商投资资产评估机构是指由外国资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外国评估机构）与

中国资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中国评估机构）以中外合作、合资形式设立的，接受各类资产相关人的委托，

以第三者身份为委托人提供各类相关资产估价信息的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评估机构）。 

 

第三条 允许外国评估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作、合资资产评估机构。不得设立外商独资资产评

估机构。 

 

第四条 外国评估机构在中国境内只允许设立一个外商投资评估机构。 

 

第五条 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的设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经贸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外经贸部门）

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资格和业务范围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资产局）负责审定和管理。 

 

第六条 经批准，外商投资评估机构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与委托人相关的流动资产、长期投资、房地产、机器设备、在建工程、递延资产及无形资产等价值评

估。 

 

第七条 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应具备的条件： 

（一）中国评估机构应是获得国家资产局统一印制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的资产评估公司（事务所）、

土地估价事务所、房地产估价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财务咨询公司等。 

（二）外国评估机构应是具有先进专业技术和良好信誉，年收入不少于 2000 万美元，评估专业人员不

少于 200 人，且具有和中国资产评估高级人员进行业务交流水平的机构。来华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专业人

员，须已取得所在国家（地区）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并具有 5 年以上资产评估资历和丰富的资产评估

知识与经验。 

（三）国家资产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外商投资评估机构注册资本最低不得少于 50 万美元，并须有与其申办业务相适应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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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固定的办公场所。 

 

第九条 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的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十年。 

 

第十条 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的程序： 

（一）中国评估机构向其主管部门呈报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的有关文件，经主管部门同意后，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报送国家

资产局；中国评估机构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企业的，向其主管部门呈报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的有

关文件，经主管部门同意后转报国家资产局。 

（二）国家资产局根据省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签署的同意意见，对申请设立外

商投资评估机构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合营各方资信状况、资产评估业务经历、专职评估人员

资历、业务范围等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后，出具《外商投资评估机构资格审定意见书》。 

（三）中国评估机构持《外商投资评估机构审定意见书》向省级外经贸部门报送有关文件，经审核批

准后，发给《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中国评估机构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企业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审核批准后到外经贸部领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四）中国评估机构持省级外经贸部门或外经贸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有关文件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 

（五）外商投资评估机构持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等有关文件到国家资产局或省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领

取或换发《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后，方可开展资产评估业务。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需报送的文件。 

（一）向国家资产局报送： 

1、省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签署的意见； 

2、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的项目建议书，合营各方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合营各

方的资信证明、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复印件）； 

3、外国评估机构提供 10 个评估案例，其中 5 个是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地区上市的评估案例。 

4、中国评估机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5、能够证明具备本规定第七条其他各项条件的文件； 

6、国家资产局要求的其他有关文件。 

（二）向省级外经贸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报送： 

1、中国评估机构主管部门对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签署的意见； 

2、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评估机构的项目建议书； 

3、合营各方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 

4、合营各方的资信证明、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复印件）； 

5、国家资产局出具的《外商投资评估机构资格审定意见书》； 

6、外经贸部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述文件除已注明为复印件的，一律为正式文件。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的，应出具法定代表人委托

授权书。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评估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按照本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评估机构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按本规定重新申请： 

（一）更改合营方； 

（二）变更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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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评估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需报国家资产局备案。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评估机构应于每年四月底以前，向其直接管理的国家资产局或省级国有资产行政

管理部门报告开展资产评估业务情况。 

 

第十六条 本规定颁布之前未经国家资产局审核同意已设立的外商投资评估机构，应在本规定颁布之

日起三个月内，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书》及上述规定的有关文件，按照上述规定的程序向国有资产行政

管理部门申领《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在取得《资产评估资格证书》之前，不得承揽上述第六条规定的业

务。 

 

第十七条 各地外经贸部门及国务院授权的其他机关在审批涉及资产评估的咨询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

时，应征得省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由省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家资产局备案。 

 

第十八条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资产评估机构与境内资产评估机构共同设立合作、合资资产评估

机构，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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